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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处理的一个二手房买卖案件，最近收到法

院的判决书。其中体现的法律问题颇具典型

性，在此与各位分享和探讨。 

案件基本事实：买卖双方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介

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和买卖合同之界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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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中国法律通讯介绍本人处理的一个案例所引发的法律思考和问

题。在上海地区（相信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问题），二手房交易中

中介公司往往会首先签订居间协议而后由双方在签订地方房地产交

易部门要求格式的买卖协议。由于签订居间协议时，买方常支付定

金，所以买方希望在居间协议中将未来的买卖协议的主要条款予以

相对确定。此时，如果交易出现纠纷，居间协议和买卖合同是否是

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文件，往往会有不同的结论。据悉，上海地区

法院对能否依据居间协议认定买卖合同，并无统一的意见，但实践

亦有此类判例。详细，请阅读全文。 

绍下签订了《购房意向书》。在签订意向书同时，买卖双方及居间方同时签订了一份三方《房屋买卖

协议》（“买卖协议”）。该买卖协议仅有一份，由居间方保存，其中约定：房屋总价 200 万元，

税费各付；买方首付款 1 万元；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时买方支付第二笔房款 90 万，其余

贷款支付；约定了买方逾期付款以及卖方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且约定了买卖一方违约对中介方的违

约责任。之后，由于中介公司擅自更换卖方房屋门锁，致使卖方愤怒，遂决定不进行买卖交易，双方

未能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再后来，买方凭借上述意向书和买卖协议追究卖方违约责任。 

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这份买卖协议是否构成双方之间有关房地产买卖的真正合同。买方坚称，

买卖协议，诚如其名，系双方之间的关于房地产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具备相关条款。卖方则辩

称，该买卖协议是中介方绑架交易双方的伎俩，且仅有一份保存在中介方，不符合交易惯例，非双方

之间的真实买卖合同；且，该买卖协议规定内容看，尽管具备房地产买卖的部分条款，但并不具备诸

如房地产交付等关键条款，不成其为房地产买卖合同。根据交易习惯，更应该认定为三方居间合同。 

浦东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买卖协议尽管未就房屋交付进行约定但已经具备了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条

款，因此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成立且有效。并认为，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不过是履行双方之

间的买卖协议的一部分，卖方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因此违约，遂判卖方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的重要指导意义在于，在判断买卖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时，除非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否

则法院不会以正式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订与否来判断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如果交易双方

之间在其他文件（通常表现为居间协议或意向书）中包含了房地产买卖合同的必要条款，法院仍然会

认定买卖合同成立。 

尽管就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这一推论似乎并无可厚非，且我们之前在其他法院也碰到过法院依据当

事人之间的居间协议认定买卖合同成立的情况，但笔者对于这一判决仍有保留意见。因为，这一思路

与现实的二手房交易实践相脱节。就上海地区而言，普遍的交易程序是先签订一份居间协议或意向

书，表达当事人进行交易的意愿，而后双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作为建立正式买卖关系的

标志。这一实践在上海地区广为人知。然而法院的这一态度，将在一定程度上打乱市场交易的惯例和

当事人的预期，影响房地产交易秩序。因此，在适用时务必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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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一司法态度之影响，笔者认为，二手房交易中，各方应注

意如下各点： 

一、 对于买卖双方而言 

如果一方在签订居间协议或意向书时对交易尚存疑问或不

确定性，并不急于交易的，则应在所签文件中明确约定，

所签居间协议或意向书并不构成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或

约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仅在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

同》后方成立生效。同时，对于居间协议或买卖合同中的

违约金条款，需要谨慎约定，防止中介机构将适用于买卖

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置入居间协议或意向书中。 

这一风险对于支付定金的买方而言尤其需要注意，一方面

支付定金方希望在支付定金时明确双方的具体交易条件。 二手房交易，风险无处不在！ 

而这一做法就容易使其签订的居间协议或意向书被认定为实际的买卖合同，因此有必要在所签

文件中明确约定买卖合同成立的条件。 

同时，如同本案所显示，部分中介机构为了套牢或绑架交易双方会在签订居间协议或意向书

时，在不明确提示交易双方的情况下，怂恿或诱使买卖双方签订一份通常名曰“买卖协议”的文

件，造成当事人在不明不白地签订了一份自己都不清楚的买卖合同。一旦出现纠纷时，不愿意

交易的一方将十分被动。 

二、 对中介机构而言 

相反，这一司法态度给中介机构的启示是，为了保证交易双方不轻易违约，有必要在签订居间

协议或意向书时，将与交易有关的条款细化并具有可操作性，以便让法院易于根据居间协议或

意向书认定交易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成立。并且，在居间协议或意向书中置入较重的违约责

任，以此加重违约方的违约成本，降低违约率。 

就居间报酬而言，可以约定交易方应在买卖法律关系成立情况下支付居间报酬，而仅将签订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过户等作为支付居间报酬的时间点而非支付条件。 

目前看来，这一司法判例能否被推而广之，尚存不确定性，不排除其他法院或法官作出不同判决的可

能性。因此，上述建议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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